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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試題評析 

本年度地方特考商事法科目不同於往年考題艱深冷僻之考點，在四個科目中均以多數考試用參考

書有列出及說明之重點作為考題，因此程度在中上水準之考生，應可確實掌握考點，並取得70分

以上之高分。 
一、 公司法的考點為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之資格認定，公司籌備處之行為是否由成立後公司繼

受，以及設立行為之範圍等考點。 
二、 票據法題目是在測驗考生對於空白授權票據效力之認定，此為出題機率甚高之考古題，考生

應可輕鬆掌握。 
三、 海商法之考點則為船舶碰撞及我國海商法適用範圍等二重點，亦屬常見之出題範圍。 
保險法考題涉及告知義務及危險變更通知義務，因問題形式為開放性問答，應可以法條規定及分

析實務上保險人可主張之權利進行作答，較有彈性。 

考點命中 《商事法》，顧律師編著，頁1-69至1-71；頁2-12至2-13；頁3-60至3-61；頁4-5至4-7及頁4-77至4-
80 

 

一、甲、乙、丙、丁、戊五人共同計劃籌設A股份有限公司(A公司)，惟因甲的個人考量，擬定公司

章程時，僅有乙、丙、丁、戊四人簽名蓋章。籌設過程中，甲先以「A公司籌備處」名義與B公

司簽約，長期承租B公司所擁有之數百坪辦公室空間，並隨即開始供甲等人使用。其後，戊以

「A公司」名義與知名藝術家C簽約，購買作品數幅，希望增添公司的藝術氣息。請就下列問題

分析申論之： 

(一)若A公司嗣後合法成立，B公司可否向A公司請求租金？（25分） 

(二)戊以「A公司」名義簽約，此一契約之權利義務是否可由成立後之A公司承受？試就公司法

第19條規定之適用，分析申論之。（15分） 

答： 

(一)B公司應不得向成立後之A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租金： 
1.依公司法第129條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時，章程應由發起人全體同意，載明該條所各款所列之絕對

必要記載事項，並簽名或蓋章。依同條之解釋，唯有在章程上簽名或蓋章之人始得被認定為股份有限公

司之發起人，而不問是否實際參與公司之設立。 
2.依題旨事實，甲因個人考量，並未在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之章程簽名或蓋章，故依法

不得被認定為A公司之發起人，自無從代理設立中公司，即A公司籌備處為任何法律行為，故甲代理A公

司籌備處與B公司簽訂之租賃契約為無權代理，依民法第170條之規定，非經本人（設立完成之A公司）

承認後，不發生效力。 
3.縱A公司成立後承認甲之無權代理行為，惟依學說通說見解，發起人得為公司設立一切之必要行為，例

如設立籌備處辦公處所、製作文件、聘用臨時人員、委任律師或會計師代為申請公司設立登記等事項，

但與公司設立非直接相關之營業準備行為，則不在發起人之權限內，非經成立後之公司事後承認，不得

由成立後之公司負擔相關費用或承擔義務。題旨中甲代理A公司承租數百坪之辦公處所供甲等人使用，

顯已逾越設立行為之範圍，故未經成立後公司追認者，對公司不生效力，故相對人亦不得請求成立後公

司履行契約義務。 
4.綜上，甲既屬無權代理A公司籌備處與B公司簽訂租賃契約，該租賃行為亦非屬公司設立之必要行為，故

非經成立後之A公司承認，該契約對A公司不生效力，故B公司不得請求A公司支付租金。 
(二)題旨所述購買藝術作品之買賣契約所訂權利義務不應由成立後之公司承受： 

1.依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另依同條第2
項，違反第1項規定者，行為人應自負民事責任。從而，設立中公司因尚未完成設立登記，自不得使用A
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而應以公司籌備處作為法律行為之行為主體。 

2.依題旨，戊以A公司之名義與藝術家簽約購買藝術作品乙節，因A公司尚未完成設立登記，故該行為應依

公司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由行為人即戊自負民事責任，不得由A公司承受支付價金以及其他契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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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縱戊係以發起人身分代理「A公司籌備處」購買該等藝術作品，則因該等事項仍非設立行為，若

未經成立後之A公司承認，該買賣契約亦無法對A公司發生效力，謹一併敘明。 
 

二、甲、乙訂立貨物買賣契約，貨款10萬元，約定付款日為104年5月1日。為擔保貨款之支付，買受

人甲並開立票面金額10萬元、受款為乙、未載發票日之支票一紙交予出賣人乙。約定日期屆至

後，甲並未如期付款，乙遂在該張支票發票日欄位填入「104年5月1日」，並將該支票提示請求

付款，但遭銀行退票。若乙嗣後向甲行使票據上之追索權，甲得否主張「乙之支票原未載發票

日，故為無效」，據此拒絕付款？（20分） 

答： 

甲應不得主張乙之支票原未載發票日，故為無效，據此拒絕付款： 
1.依票據法第124條之規定，支票之發票日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復依同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未記載發票日

之支票，原應屬無效，惟查實務上常有發票人先在票上簽名或蓋章後，有意不記載部分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如發票日、票面金額等）而將支票交付予執票人後，授權執票人自行填入該等記載事項，一般稱為「空白

授權票據」。 
2.依學說多數見解，認定票據法第11條第2項應可作為空白授權票據有效之法源基礎，且票據法施行細則第5條

中對於空白授權票據之止付亦設有規定，故應可認定空白授權票據之有效性。而實務上各級法院對此種情況

多採取所謂「機關說」之見解，認定執票人僅為發票人之機關，而代為記載該得票據事項，故該等票據與空

白授權票據無關，而係因執票人代填之行為與發票人自行填具者無異，故該等記載事項仍生票據法上之效

力。 
3.依題旨事實，系爭未填發票日支票之簽發係為擔保貨款之支付，故應可認定甲授權乙於貨款未支付時，可填

入發票日並以填寫完成之票據行使票據權利，從而，無論係依前揭學說多數見解或法院實務採行之機關說見

解，該支票應屬有效，故執票人乙向付款人提示請求付款而不獲付款時，即可依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

97之規定，向發票人甲行使追索權，甲應不得主張乙之支票原未載發票日而屬無效。 
 

三、我國籍漁船A船（總噸位15噸）在基隆港外進行近海捕撈作業時，突然發現巴拿馬籍貨櫃輪B船

駛近，在B船進行避撞過程中，掀起大浪，導致A船翻覆沉沒。A船之登記所有權人在我國法院向

B船之登記所有權人C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巴拿馬法律登記設立）起訴請求賠償。請依我國海商

法相關規定說明本案是否有我國海商法之適用。（20分） 

答： 

本案應有我國海商法之適用： 
1.依海商法第3條第1款暨船舶法第1條第3項之規定，總噸位未滿50噸之非動力船舶或未滿20噸之動力船舶，除

碰撞外，不適用海商法之規定。題旨A船之總噸位為15噸，符合前揭船舶法所規定之小船定義，合先敘明。 
2.題旨所述事例中有疑義者，在A船與B船是否發生海商法所定之碰撞。依學說多數見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

上字第845號判決暨國際海運實務，所謂船舶碰撞不限於二船舶物理上之接觸，尚包括大船與小船近距離通

過時引起之湧浪而致小船翻覆之狀況，故題旨中B船掀起大浪致A船翻覆之情事，即屬海商法所定之船舶碰

撞。 
3.依海商法第3條第1款及海商法第94條之規定，小船之碰撞適用海商法之規定，且應依海商法第四章之規定處

理之。故A船與巴拿馬商C公司所有之巴拿馬籍B船碰撞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時，即可依海商法第101條各款定

管轄法院，並依同法第100條向管轄法院聲請扣押B船。 
 

四、甲出生漁村，領有漁船船員證照，但長期在臺北從事貿易業務工作。其於退休後，向乙保險公

司投保意外傷害及死亡保險，並於要保文件之職業欄上填寫為「無」，受益人為甲之妻丙。投

保之後，甲因生性喜海洋，決定返鄉養老，期間經常駕駛友人的小船出海捕魚，賺取外快。某

日，甲駕船出海，發生意外，不幸受傷身亡，丙因此向乙保險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請據此分

析申論本案中乙保險公司可能拒絕給付保險金之依據。（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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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乙保險公司可能主張拒絕給付保險金之事由如下： 
1.乙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契約約定之不保事項主張不予給付保險金： 

按保險人為精算危險發生之機率與適用之保險費，通常均將風險較高之活動所致特定事故約定為不予理賠之

不保事項，例如高空跳傘、深海潛水或駕車競速等活動所致之死亡或重傷之事故。若題旨案例中甲向乙保險

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中有將海上航行或作業約定為不保事項，則乙保險公司自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 
2.乙保險公司得主張主觀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之違反而解除契約： 

依保險法第59條第2項之規定，危險增加若係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其危險達於應增加保險費

或終止契約之程度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先通知保險人，另依同法第57條之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怠於

通知保險人時，保險人得據以解除保險契約。題旨中甲之職業本為無業（退休人士），但其後返鄉從事海上

漁業工作，屬職業之變更，且應可認定其發生傷害或死亡之風險大幅增加，而已達應增加保險費或終止契約

之程度，而甲怠於通知乙公司，以公司自得依保險法第57條暨59條第2項之規定解除契約。契約解除後即無

給付保險金予受益人丙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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